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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安区司法局“直通车”安置计划

一、工作原则
根据中央、省有关文件精神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坚持人岗相适、人事相宜，实施精准化安置，切实提高转业军官安置的匹配度。
二、安置岗位
（一）岗位名额
营级正职（含原专业技术10级）及以下公务员岗位1名，具体安排宝安区司法局，主要从事司法行政、法治建设、行政复议等工作。
（二）岗位要求
1.思想政治素质好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品行；
2.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本科或研究生为法学专业，不限制以最高学历报考；
3.身体条件和奖惩情况等需同时符合警察录用的有关要求（详见《广东省公安机关接收安置军队转业干部资格审核工作办法》及《公务员（含警察）录用体检特殊标准（试行）》等文件）；
4.符合军队转业军官安置相关条件；
5.符合任职回避规定；
6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（三）不予安置情形
1.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机关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；
2.在受处分期间或处分影响期限未满的；
3.身体条件不符合警察录用有关要求的；
4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不适宜接收的情形。
三、安置程序
在局党组领导下，由局办公室牵头组织实施。成立军转干部岗位安置工作小组（以下简称“工作小组”）负责具体工作，成员由局分管领导、办公室负责人、履职科室负责人以及办公室人事组工作人员组成，采用资格审查、面试、考察形式确定入围人选。
（一）资格审查
1.工作小组根据报名人员名单，初步核对报名人员是否符合报考岗位的资格条件要求，审查报考人员提供的个人证明材料和体检情况报告，出具审查意见报局办公室审定。
2.工作小组通知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人员参加面试。
3.资格审查后，工作小组可对入围面试的报考人员开展面谈，了解转业军官政治思想、道德品质、遵纪守法、工作经历、职位匹配等情况以及在军队期间表现。
（二）面试
1.方式。采用结构化方式进行。面试人员均使用同一套面试题，测试计分采取百分制，成绩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2位,面试成绩低于合格线的不能作为入围人选，面试成绩合格线由区司法局办公室划定。
2.时间和地点。面试于2023年8月在宝安区前进一路76号司法局机关大楼进行。
3.考官。设1个面试工作组，由3名考官（含主考官1名）和1名监督员、1名计分员组成。
4.考生。符合参加面试的考生进行现场抽签，按照抽签顺序逐个进入面试考场。
5.面试结束后，成绩当场向面试人员本人公布。
（三）考察
1.征求意见。考察人选原工作单位出具该转业军官的表现鉴定意见，鉴定意见包括人选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、组织纪律性、工作实绩、作风表现、奖惩、廉政等方面的情况。入围人选提供计划生育情况材料。
2.查阅档案。查阅考察人选的人事档案，重点审查档案“三龄两历”材料是否齐全，是否存在任职回避和违反档案管理规定的情形等。考察组根据《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情况登记表》的项目审查档案，凡发现档案材料与报名材料不一致的、出现涂改涉嫌造假的或有其他违反国家有关公务员管理规定情形的，应做好记录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告公务员主管部门进行查核，未核准前一律暂缓考察，经查核确有违反档案管理规定的，取消其入围资格。
经考察合格的报考人员确定为本次“直通车”式安置的入围人员。
四、有关要求
请转业军官详细了解安置计划，积极配合做好“直通车”安置工作，如实反馈个人有关情况，提供相关材料。
本计划未尽事宜由宝安区司法局负责解释。


（联系人：叶淑敏，联系电话：0755-2787062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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